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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阵子，从论坛上看到讨论采购入库流程，许多人积极发言，讨论在系统中如何定义采购入

库的流程。但是我发现更多的讨论集中在技术层面，没有在管理层面。正常情况下，采购订单中指定

的物料，按照需求时间、数量到达仓库，库管人员核对后接受入库，过程中需要打印什么入库单、验

收单等等，是一式几联等等，没有什么需要过多讨论的。我把着眼点放在哪些是合理流程这个问题

上。一个合理的流程不仅仅可以完成正常情况下的业务处理，更重要的是能够对异常情况进行控制和

标识，使得相关管理人员可以获得及时和完整的信息，以便进行相应的处理，同时这个流程应该是简

单的。在 ERP 系统中定义的流程应该实现这样的目标。如果出现了异常情况该怎么办？下面通过两

个实例来谈谈在 ERP 系统中如何定义采购入库流程。 
 
实例 1：入库时发现某物料到货数量大于订单订货数量。这种情况应该说是常见的，每个企业肯

定都会碰到，在 ERP 系统中处理流程应该如何？下面列出两种常见的处理流程： 
� 在 ERP 系统中按订单订货数量入库；超出部分不在系统中进行入库，放在特定位置，通

知采购员。 
� 在 ERP 系统中按到货数量入库，其中超出订单订货数量部分放在封存库位，暂时不能领

用，通知采购员。 
 
哪种方法更合理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先说一个我经历的真实故事。有些 ERP 软件标准功能可以设置入库数量不得

大于订货数量，否则多出部分不接受；有些 ERP 软件标准功能不作限制，但是可以通过简单的二次

开发实现这样的功能。我的一家客户就提出要求做这样的限制，要求出自财务总监。从创收角度，我

报价，客户付钱，作些二次开发，两全其美；从管理流程角度，我建议这样的限制没有必要。为什么

呢？ 
ERP 系统是一个信息管理系统，其中所记录的信息必须与实际情况相符。如果实际情况是送货

车辆必须等待库管人员核对完方可离开，库管人员发现到货数量大于订货数量的同时，立即原车退回

的话，ERP 软件中设置入库数量限制就是合理的。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是这样的。通常库管人员

只是核对诸如托盘数，毛重，有无外包装损坏等情况，无异常即签收，送货车辆即可离去。然后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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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详细的清点和检验。这时发现数量多了，如果接受数量有限制，则超过部分就不会在 ERP 系统

中有记录，也就是说 ERP 系统不能标识和管理这种异常情况，其他人员也不能通过 ERP 系统获得相

关的信息并进行相关处理。这样就需要存在一个 ERP 外的系统（如 Excel 表格）来对这部分数量进

行管理，很明显不是一个合理的方法。所以我建议做这样的限制没有必要。 
 
现在可以来回答哪种方法更合理这个问题了。答案很简单，首先要看实际操作流程如何，对其

进行优化，让它更合理，然后要在 ERP 系统中能实现实际操作流程就可以了。 
 
实例 2：入库时发现供应商装箱单与采购订单相符，但是与实际物品不符。 
有了实例 1 的基础，来看实例 2 就简单了，供应商一定是装错物品了。较合理的流程大致可能

是这样的：不管怎样先在 ERP 中接受入库再说，当然是入到封存库位，不可以被生产线领用。然后

由相关人员确定实际物品到底是什么，公司是否需要这个物料，如果不需要，再进行退货操作即可。

有人会问为什么要在 ERP 中做入库然后在退货，这样不麻烦吗？有的读者把整个业务流程连贯起来

想就会说这样做不麻烦，因为实际操作就是先入库再退货，不在 ERP 中做也要在一个什么其他的系

统或单据中记录，在 ERP 中做记录的好处是将来产生供应商绩效数据时对于这类错误有了统计，反

之则要人工进行统计分析。同时对于库管人员而言，正常情况下在 ERP 中会进行入库、退库操作，

异常情况下也要进行入库、退库操作，只是库位不同，这样的流程比正常情况下要在 ERP 中进行入

库操作，异常情况下入库要填写某个表格单据，退库填写另一种表格单据要简单的多。另外对于财务

人员处理应付款业务也有好处，想象一下供应商负责应收的会计打电话来问为什么没有付款时，财务

人员就会发现有这样的记录是多么方便，反之要耗费多少人工来进行信息的查找和交流？所以说定义

一个合理流程要考虑多个方面，简单有效就是合理的。 
 
有没有更合理的流程可以防止这类异常情况出现或者使得异常情况处理更有效？答案当然是有

的，精益生产思想给了我们新的思路和方法，我在以后的文章会介绍到这些内容。 
 

 


